
附件 1

参评条件

一、申报企业或申报个人所在单位基本要求

1、在广东省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建材及产

业链相关领域生产、科研、流通等企业；

2、企业经营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安全生产、职业

卫生、社会责任等要求，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安全、环保、

质量等问题，无不良信用纪录。

二、具体要求

1、广东省建材绿色环保优秀企业

积极推进建材绿色发展，在节能减排、环保治理、资源

综合利用等方面成效显著，能效达标，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被评为绿色工厂，或者通过三星级绿色建材标识评价。

2、广东省建材科技创新优秀企业

以科技创新推动企业提质升级，获国家、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获得国家、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或全国、广东省建

材行业科学技术奖、技术革新奖，通过省建材新产品新技术

鉴定、科技成果鉴定，拥有专利数量较多。

3、广东省建业质量标准优秀企业

大力推进质量品牌、标准化建设，主要产品有省著名商

标、省名牌产品以上称号，获广东省政府质量奖、广东优质



认定，积极参与、支持协会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4、广东省建材绿色环保优秀工作者

积极推进、支持绿色建材工作，为所在企业能源管理、

清洁生产、绿色工厂评价、绿色建材评价等工作做出突出贡

献。

5、广东省建材优秀科技工作者

广东省建材行业专家委员会成员，积极应邀参与协会组

织的鉴定、核查、咨询等工作，积极推动、支持行业科技创

新工作，为我省建材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

6、广东省建材质量标准优秀工作者

积极推动、支持我省建材行业质量品牌、标准化工作，

并在企业相关工作与协会对接中发挥积极作用。


